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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有明确意图和能力持有至到期的债权性投资一般

被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，它具有到期日、回收金额固定或

可确定的特点。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，企业应当在资产

负债表日对以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的持有至到期投资等

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，凡有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

生减值的，应当将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

现值之间的差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并确认减值损失。但在实

务中，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相关利息的确认问题一直是该金

融资产核算上的难点。

一、案例设计

本文试结合实例对会计准则规定的账务处理方法中存

在的问题及其改进加以说明。

例：2007年1月1日，XYZ公司从活跃市场上购入甲公司

发行的 6年期债券，面值 4 000 000元，票面年利率 6%，每年

12月31日付息，本金最后一次支付。XYZ公司预计甲公司不

会提前赎回，支付的购买价（包括交易费用）为4 203 000元。

XYZ公司在债券持有期间发生下述事项：

（1）2008年末收到240 000元利息，但2008年末有客观证

据表明甲公司发生了严重的财务困难，XYZ公司预期到期只

能收回面值70%的本金和未来全额利息。

（2）2009年末、2010年末分别收到 240 000元利息。2010

年末客观证据表明甲公司财务状况显著改善，偿债能力有所

恢复，XYZ公司预计到期能收回面值90%的本金和未来全额

利息。

（3）2011年末XYZ公司收到利息240 000元。

（4）2012年末XYZ公司收到利息 240 000元和 90%的面

值3 600 000元。

二、会计准则对（金融资产）投资成本的相关规定

会计准则规定，持有至到期投资初始成本的确认中应当

采用实际利率法将持有至到期投资预期存续期间或适用的

更短期间内的未来现金流量折现为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

当前账面价值，并在预期存续期间或适用的更短期间内保持

不变。企业在确定实际利率时应当考虑金融资产或负债预计

未来现金流量。

在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后续计量中，企业在计算其摊余成

本时应对初始确认（成本）金额做以下调整：①扣除已偿还的

本金；②加上或减去采用实际利率法将该初始确认金额与到

期日金额之间的差额进行摊销形成的累计摊销额；③扣除已

发生的减值损失。

按上述规定，设该债券实际利率为 r，则可列出等式：

240 000×（1+r）-1+240 000×（1+r）-2+240 000×（1+r）-3+

240 000×（1+r）-4+240 000×（1+r）-5+（240 000+4 000 000）×

（1+r）-6=4 203 000（元）

采用插值法，可以计算出：r=5%。XYZ公司所持债券发生

减值时各期摊余成本和投资收益（利息收入）计算见表1。

三、关于金融资产投资收益的准则规定及存在的问题

假如上例中XYZ公司所持债券不发生减值，各期摊余成

本和投资收益（利息收入）计算见表2。

计息日期

2007.1.1

2007.12.31

2008.12.31

计提减值

2009.12.31

2010.12.31

转回减值

2011.12.31

2012.12.31

合计

应收利息
①

240 000

240 000

240 000

240 000

240 000

240 000

1 440 000

利息收入②
=上期
④×5%

210 150

208 657.50

157 729.75

153 616.24

185 578.23

182 857.14

1 098 588.86

利息调整
摊销③
=①-②

-④

29 850

31 342.50

32 909.62

34 555.11

36 282.86

38 059.91

203 000

减值准备
④

987 212.45

49 360.63

51 828.65

-725 623.59

18 138.91

19 082.95

400 000

摊余成本⑤
=上期⑤-
④-③

4 203 000

4 173 150

4 141 807.50

3 154 595.05

3 072 324.80

2 985 941.04

3 711 564.63

3 657 142.86

3 600 000

0

表 1 金额单位：元

【摘要】按照现行会计准则规定，持有至到期投资发生减值情况下，计算摊余成本时要扣除已发生的减值损失，从而

会影响利息收入。笔者认为，以上规定存在一些缺陷，本文结合实例对此进行了分析，提出了改进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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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情况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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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金额单位：元

由表 2可知，企业在持有期间各期利息收入按“摊余成

本”乘以实际利率计算，计入投资收益。按债券票面金额及利

率计算的当期应收利息与投资收益差额，作为利息调整摊

销。因此，实际利率法计算的各期投资收益实质上是企业在

持有期间总收益（按票面利率计算利息收入总额扣除溢折价

后的净额）根据各期初“摊余成本”大小进行分配。

但准则规定，在计算各期摊余成本时需扣除已发生的减

值损失（见表1）。这样，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损失将影响摊余成

本，从而影响各期利息收入金额。笔者认为准则这样处理并

不妥当，因为准则要求企业按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与预计未

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的差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（持有至到期

投资减值准备）并抵减当期摊余成本，那么此时计算的投资

收益与企业在不发生减值情形下计算的投资收益（见表2）二

者间差额，正是资产减值额与实际利率的乘积，即本金减值

所引起的相应利息减值损失额，如2009年二者间利息收入差

额 49 360.63元（207 090.38-157 729.75），由于是利息（收益）

减值而非本金减值，因而不能将该差额记入“持有至到期投

资减值准备”科目（该科目用于核算投资成本减值，但投资成

本已按账面价值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差额计提减

值准备）。

如果将此差额作为利息减值计提相应减值准备，也是欠

妥的。首先，企业做出未来利息能全额收回（如本例中应计利

息未发生减值）的判断还据此计提减值准备，这与《企业会计

准则第8号——资产减值》（CAS8）的规定相悖。其次，应收利

息与持有至到期投资是不同类别的金融资产，其初始计量和

后续计量采用的计量基础也不完全相同。由于利息收入金额

远小于本金（投资成本），未来利息收入无法收回的可能性远

比本金无法收回的可能性小，未来利息能否收回也需要由企

业重新做出判断，不能据此计提减值准备。

XYZ公司所持债券发生减值情况下按照准则规定的账

务处理结果（如表1）将出现少确认投资收益138 411.14元（持

有期间利息收入累计差额138 411.14=1 237 000-1 098 588.86）。

因此，有必要对准则在计算各期摊余成本时需扣除已发生的

减值损失这一规定做出调整。

四、对会计准则规定的改进建议

持有至到期投资是用来核算金融资产的初始确认成本

（金额）及持有期间摊余成本的。在持有期间各期利息收益则

是按摊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计算，通过“应收利息”与“投资

收益”科目核算。金融资产投资成本（本金）减值是投资方根

据当期实际情况做出的判断，其预计的资产减值只会影响未

来利息收入收回的可能性，但不应影响利息收入和利息调整

金额的计算（在确定实际利率时也是如此，准则规定在预期

存续期间或适用的更短期间内保持不变，不因为发生减值影

响重新计算调整）。投资方在每一资产负债表日应对“应收利

息”收回的可能性加以判断，若预计发行人到期无力偿还的，

应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（因“应收利息”是企业应收款类科

目）。因此，在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后续计量中，计算各期摊余

成本时不应扣除已发生的投资成本（本金）减值损失，这样无

论发生减值与否都不影响投资收益的计算。

经过改进，上例中XYZ公司所持债券各期摊余成本和投

资收益（利息收入）计算见表3。

表 3 金额单位：元

注：∗数字考虑了计算过程中出现的尾差（表2同）；*数字是

各年重新计算减值准备后应补提的减值额。

各年相关会计处理为：

（1）2008年 12月 31日，确认利息收入，收到当期利息。

借：应收利息 240 000；贷：投资收益 208 657.50，持有至到期

投资——利息调整 31 342.50。借：银行存款 240 000；贷：应收

利息240 000。

2008年末甲公司发生了严重的财务困难，XYZ公司预期

到期只能收回面值的70%本金和利息，XYZ公司计提减值准

备时，重新计算 2008 年末持有至到期投资现值=240 000×

（P/A，5%，4）+2 800 000×（P/F，5%，4）=3 154 595.05（元）；

此时现值与摊余成本的差额为 987 212.45元（4 141 807.50-

3 154 595.05），确认为本期的减值损失。会计处理为：借：资产

减值损失987 212.45；贷：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987 212.45。

（2）2009年 12月 31日，正常确认利息收入，收到当期利

计息日期

2007.1.1

2007.12.31

2008.12.31

计提减值

2009.12.31

2010.12.31

转回减值

2011.12.31

2012.12.31

合计

应收利息
①

240 000

240 000

240 000

240 000

240 000

240 000

1 440 000

利息收入②
=上期④×5%

210 150

208 657.50

207 090.38

205 444.89

203 717.14

201 940.09∗

1 237 000

利息调整
摊销③=
①- ②

29 850

31 342.50

32 909.62

34 555.11

36 282.86

38 059.91

203 000

摊余成本④
=上期④- ③

4 203 000

4 173 150

4 141 807.50

4 108 897.88

4 074 342.77

4 038 059.91

4 000 000

0

计息日期

2007.1.1

2007.12.31

2008.12.31

计提减值

2009.12.31

2010.12.31

转回减值

2011.12.31

2012.12.31

合计

应收利息
①

240 000

240 000

240 000

240 000

240 000

240 000

1 440 000

利息收入②
=上期④×

5%

210 150

208 657.50

207 090.38

205 444.89

203 717.14

201 940.09∗

1 237 000

利息调整
摊销③=
①- ②

29 850

31 342.50

32 909.62

34 555.11

36 282.86

38 059.91

203 000

摊余成本④
=上期④-③
4 203 000

4 173 150

4 141 807.50

4 108 897.88

4 074 342.77

4 038 059.91

4 000 000

0

减值准备

987 212.45

49 360.63*

51 828.65*

-725 623.59

18 138.91*

19 082.95*

400 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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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。借：应收利息 240 000；贷：投资收益 207 090.38，持有至到

期投资——利息调整 32 909.62。借：银行存款 240 000；贷：应

收利息240 000。

2009年末XYZ公司预期到期只能收回面值的 70%本金

这一状况没有发生改变，XYZ公司计提减值准备时，重新计

算 2009年末持有至到期投资现值=240 000×（P/A，5%，3）+

2 800 000×（P/F，5%，3）=3 072 324.80（元）；此时现值与摊余

成本的差额为 1 036 573.08 元（4 108 897.88-3 072 324.80），

确认为本期的减值损失，2009年应补提减值准备49 360.63元

（1 036 573.07-987 212.45）。借：资产减值损失49 360.63；贷：

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49 360.63。

（3）2010年末确认利息和收到利息及根据2008年末所做

的减值判断应计提减值准备（51 828.65）分录与2009年相似，

此处省略。

由于2010年末XYZ公司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价

值到期能收回面值的90%本金，重新计算2010年末持有至到

期投资现值=240 000×（P/A，5%，2）+3 600 000×（P/F，5%，

2）=3 711 564.63（元）。此时现值与摊余成本的差额为362 778.14

元（4 074 342.77-3 711 564.63），确认为本期末的减值损失余

额。所以应转回上期累计多提减值725 623.59元（987 212.45+

49 360.63+51 828.65-362 778.14）。借：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

准备725 623.59；贷：资产减值损失725 623.59。

（4）2011年末确认利息和收到利息分录与 2009年相似，

此处省略。重新计算2011年末持有至到期投资现值=240 000×

（P/A，5%，1）+3 600 000×（P/F，5%，1）=3 657 142.86（元），此

时现值与摊余成本的差额为 380 917.05 元（4 038 059.91-

3 657 142.86），确认为本期末的减值损失余额，2011年应补提

减值准备18 138.91元（380 917.05-362 778.14）。借：资产减值

损失18 138.91；贷：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18 138.91。

（5）①2012 年应计提减值准备=400 000-380 917.05=

19 082.95（元）。借：资产减值损失 19 082.95；贷：持有至到期

投资减值准备19 082.95。②2012年末确认利息。借：应收利息

240 000；贷：投资收益 201 940.09，持有至到期投资——利息

调整38 059.91。③2012年末收到本利共3 840 000元，并转销

减值。借：银行存款 3 840 000，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

400 000；贷：应收利息 240 000，持有至到期投资——成本

4 000 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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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工教育经费的相关递延所得税资产问题

王 滨

（武昌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武汉 430056）

【摘要】资产负债观下，如何确认和计量递延所得税是会计实务中的一大难点。本文以作为应付职工薪酬核算内容之

一的职工教育经费为研究对象，其余额是否可以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，涉及诸多会计判断，应区分具体情况进行会计处理。

【关键词】职工教育经费 递延所得税资产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税前列支限额

按照现行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，企业应根据会计准则和

税法规定于资产负债表日确认相关资产、负债的账面价值和

计税基础，并依此确认相关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

债，进而最终确认归属于当期的所得税费用，此即资产负债

表债务法。

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二条规定，除国务院财

政、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，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

出，不超过工资、薪金总额2.5%的部分，准予扣除；超过部分，

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。在会计实务中，职工教育经

费的计提和实际发生易导致税会差异，进而涉及递延所得税

问题。而负债类科目“应付职工薪酬——职工教育经费”的余

额如何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在相关处理上有其特殊性，涉及

大量复杂会计判断，同时也是企业纳税筹划的重要环节，应

区分具体情况，在获取合理、有效证据后进行相关处理。

一、职工教育经费相关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原则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——所得税》（CAS18）的规

定，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的一项基本前提

是资产、负债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之间存在暂时性差异。

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，CAS18规定，企业应当以很可能取

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，确认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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